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资金变更提交
材料目录

1.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网上填写、打印、签字后再上传）。
要求：民办非企业单位意见须由法定代表人签署意见并盖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有业务主管单位的须由业务主管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前置许可证书——（申请人自备）。
要求：前置许可的，须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变更后的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有批复的还须提交批复原件或复印件。
3.验资报告——（申请人自备）。
要求：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不得以个人存款账户验资或以银行开具的存款证明作为验资报告。（简易程序：在省内任意一家建设银行网点开立验资账户并出具注明用途为验资款的社会组织验资证明函，可不再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4.减资公告（减少开办资金的须提交）—申请人自备。
要求：按民政厅制定的减资公告（样本）制定，在省级报纸上刊登，公告期不少于30日。
5.会议纪要——（申请人自备）。
要求：须载明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应到会人数，实到会人数，会议通过的决议，并经全体参会人员签字。
6.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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